附件
关于申请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相关说明

1、申请任教学科（课程）须为申请人所申请的资格种类相同层次的学校已开设课程（如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申请人申请的学科须为初级中学已开设的课程）。

2、进行网络报名时，请按要求填写或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。在填写“所学专业”时，请选择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。要具体到某一专业，不可仅写“文化艺术与体育类”这样类似的学科大类。在填写“申请任教学科”时，请选择具体的学科，如申请高级中学英语学科时，请选择“英语”，不可选择“外语”；因个人原因无法认定者，责任自负。

3、请从中国教师资格网下载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（网报后自动生成），并按要求填写打印（承诺人签名须手写，不得打印），不得改变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版式，不按要求填写打印者不得进行现场确认。

4、请认真阅读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下方的情况说明。如鉴定合格则需在表格最后一栏写明“经鉴定合格，建议认定教师资格”字样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5、请在现场确认时上交近期正面同底版的小2寸证件照3张（证件照），其中2张粘贴在《教师资格申请表》上，另1张贴在相片粘贴页上，并写上姓名、申报学科和网络报名号。
6、请各申请人按规定时间参加体检，体检时须携带有效期内的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，未带身份证者一律不得参加体检。
7、体检结果以及教师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名单等，我们将及时发布在扬州市广陵区教育局网站上（www.gljy.com.cn）。

8、在扬高校全日制专科及以上2017届非师范类毕业生和全日制教育硕士，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、幼儿园教师资格的由广陵区教育局受理；

请各申请人及时上网查询。因个人原因未能认定者，责任自负。
